Eph e | SR Rl B A PR
113 R RE RFF 515
2O A EBIHECRBRRET
ik 2 thg A

EEREE A R EF (I EE)
I EF L ko ““%ﬁ’*ﬁ Az (1138 R F %1
3185L) - d W2 F PR s AR A2 E ] e

\\\Xr

HREAPIZE - FALIFZ S 2B T R A nZ 2ERE
SRR A R AN A ARS8 EET -
PhER

SHRE AT I R 18023 I 1AL KEHLAE
3 109F £ | OF TTASLE A ey B RZI20 0 E3
LRI09E9? 1p FEE o
~HEANTIZELT 21 T 2R 0 R B SR RF
AH R FPHEL TS 0 3T P T E3EF 0 B R 2 9 5L5000-0000
BLp h o EE PR R T SARTAF 0 - 2 R B
AARd M Ae P e TR FEEHE B RE{T
ﬁi/V’%Eﬁ&W’ﬁP?%J%%*%%@Aﬁ ;
e EZ A BRI RY F AL e (TARIRRT
AR £ AT D RRF > RFRTR FIREL IV H g
2 2 EEE AT P RA KRB S o R E AR P ST
Wl P T EZAPEAQ)A GF o PIE R E Ak * AT g /f&]‘ﬁ'kﬁ‘i*i"*
o0, 47% 5 o
A d

- R
B ARE AL p Y o TR TR LR TR 5 4
ML p e BT RN AER B PFPEFEEM R TN

%— 7



T ik mﬁi °
SRR TR 0 BPEAE 5 180IE2 3R AR LA X 2
FHA 1 E TS RANT R o
ZOBRAEET (S 0 AR E T 5 ¥

®
%ﬁﬁ%mmséiA’%ﬁéﬁiﬁﬁoﬁwaéﬁg@
BALNET 2R A REL e gL > T
%plﬁ4ﬁﬁf4i&éE PREL AR FR
HErEBRPE » 32 RpTFF IR r o 33
WA Gk AL X RRFERD R AT~ fEwE
e iﬁé’ﬁiﬁ%ﬂﬁiﬁﬁﬁ?%méw’ﬁiﬁ
% P = Lz%G%'ﬁAq%éfi

P t

A E B o A &%Wfbﬁ’
R SERE R AR L 2 7 5 o

Hﬂ%f@Wiﬁﬂ&%T%ﬁﬁ%ﬁ%ﬁﬁpﬂ”@ﬁVéT

B0 PAL TR ERT A rHE iz - Eay f{f\?‘??

PR o AR PPREAET IF o

Hm%$4ﬁﬁéf’$4yp£%’? E NP - ]
HFRETHRL Y ot B frE- 2 A2 B 2
SURRZ TR Rl CFEARL PR BB 73

T o
@@ﬁ%éi@’*iwdﬁJgaagmswm%,ﬁmwa
Tiotp gl ok e L EE TR AL T A K EE YT

b

B2 F i et 68 280k § #3852 0 B S 2 B R



EEEFRL DEHUEHNFEFLE S BT R
B AR v RS ,—j,%xﬁzagt C HAEE R G
l":"’ *LL;&:@%@ ).Emj’\ft J)’iﬁ/&ﬁ\:r‘:ﬂgo

R A2 F iz ae 2572 £ AP % > v Aed B Rae )
£ BRATERAL G RIRT A THIT R 2 WL
NEAR L BRRFALE ~ T LR 0 TG S H
e

Tp b BERIEFREF29EFIA VR R FE %86

pi‘ ~ %8711‘,. ~ %88{13{ ’ L—'IJ;'JT_—Q\?‘J < o

3| e 17 B % -

i =

(\.‘3

114 # 4 1 11 9
1 ¥ - }}—:3':_ % }1 .F": /é—_ -

R

—_— 7

g

—

ik
i

% F Ao

L S 7}\73;]9»&3}377]\_73‘30
Jod PRA BT Bt 20p P AR D PRI R TR
gt B Wﬂd:ﬁ%ﬁ&i%gﬁﬁ’@*iﬁﬂﬁﬁﬁﬁmﬂ
R AR RTED 2 (R EETAZAHFGE A) T2 5
FFBER oo
4%?fk§%i%*~%ﬂﬂiﬁﬁ#’,%%<;é£2
P RF Y R R HAL A2

0 ®E 0 R/ 114 & 4 14

s 3 .
MR

()’]‘ﬁf’%ﬁ%‘ﬁ# 2 g

b
i
mj



S

S5l
S5l
S 53
S5l
5o

i

<

C
AR ™ SE
1’3\}
=R

P
N~
I~

Yo
fr-
Pr

W | o
sig
3

[l
= | M

L | ™
-

35

R

-E

“E | R

. B %?‘3 %?‘3

r

’H‘ S ERll3E RS F %288’%’{3\15

e H | ol ﬂi«'

b | 2PMARRKFCMAELFFE 1128 R TH
ixL{FT”LT'Tg'? "‘/}a H

I3

Ll I R

BT 32 l13F B F %3105 F &)L
58 iﬁf‘i—" e 22 RIBERARNF I 2F 157 F %
FAE IR L

AT R AT A LB ERF 2RI ERE
= %774%%«41 F PAHAZ L HRERY S REFR
’ﬂ%ﬁﬁﬂ@$$NWia@%H%@N%
SaBLl0 |78 A TR E RS R g Y % it

K B B ARSI -G R = S i»%?%é‘njt‘ 2.
St 2 pef A B A2 By

WL | AR A

gl (E (P27 ) P %A
Bl (AP pein oo R

i
d‘mv
gﬂ4

KLY

D ﬁi ‘

Y
4
e %
e

e
T~

il
“Fn‘&i

32 - F o EBE T A
L £
L M F B AREE A R T F AN G Y PR R
| ]
a1

Av\
s F oAt B U R RGURY PR H B ApEL P R 7



HEXER
E_ \/;""fé—\‘l r’ f'"’/\jt 5
inﬁl““%*%‘%m%%éﬁﬂwﬁa#é—ﬁﬁ%
. 7 — / A N\ 2 4 ,
F Atz A ER BN o
T VA o B 29 %5
St B RGN RS W A

o RAE2ER
*41:/ > 2
A 5 A o E3E L 10E T WS @ 2F
TR £ REBX P y TRAen§
| & REFGF > rel £ 0 PTE LT 3 R FEP]
TR l 17

\" a //1—4\} RS D A4 27
i)fwwfiﬁ;ﬁﬂhi%M%i&EM$$%¥WHEi§““&3
hE N e T 4 o
AN FER O L EP L P H R % FlA RANAE o Al
M'JE\}5—,& 1] I # ﬁp =F JE 73X A —_ ‘ FJ o ,‘P
. MRS BEPIFE AT RHE IREG K
£ 3FE L F10&E LT % Hp g 8 1y ; . O
wWdE N 10E T g RS FEPL2E AT £

=t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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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雲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國審交訴字第1號
公  訴  人  臺灣雲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林金木




選任辯護人  張庭禎律師（法扶律師）                      
上列被告因公共危險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1318號），由國民法官全體參與審判，本院國民法官法庭判決如下：
　　主　　文
林金木犯刑法第一百八十五條之三第三項前段之不能安全駕駛動力交通工具因而致人於死罪，處有期徒刑8年6月。
　　犯罪事實
一、林金木曾犯刑法第185條之3第1項第1款之罪，經臺灣嘉義地方法院以109年嘉交簡第774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2月，並於民國109年9月1日確定。
二、林金木於113年1月21日下午2時許，在某高速公路下涵洞，飲用啤酒6瓶後，於同日下午3時許，駕駛車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車上路，於同日下午4時7分許，沿雲林縣大埤鄉民生路由北往南方向行駛，行經雲林縣大埤鄉民生路與和平路之路口，竟闖越紅燈，適有蔡新添騎乘電動醫療代步車，沿雲林縣大埤鄉和平路由西往東方向直行行駛至上開路口，遭林金木所駕車輛撞擊，致蔡新添因嚴重頭部外傷併顱內出血及顱骨骨折、中樞神經衰竭而死亡。嗣警據報到場處理，於同日下午4時40分許，測得林金木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達每公升0.47毫克。
　　理　　由
一、證據名稱：
　　除被告林金木之自白外，並有附表所示之證據資料可佐，堪認被告自白與事實相符，足以憑採，其犯行事證明確，可以認定，應依法論科。
二、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185條之3第3項前段之不能安全駕駛動力交通工具因而致人於死罪。
三、被告於肇事後，託人報警處理，且於警員前往現場處理時在場並當場承認為肇事人，固符自首之要件。惟國民法官法庭考量被告於肇事後之思維大多放在保護其自己家人，事後並未看到被告對被害人家屬有任何實質上的金錢賠償或慰問，對案件態度消極，也有不依指定時間到庭、說詞反覆，甚至脫產的狀況，被告也沒有到靈堂致意，實在有太多逃避責任的作為及傾向，顯見被告沒有真摯面對司法的決心，故本件不依照刑法第62條規定減輕其刑。　　
四、量刑：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
　㈠國民法官法庭考量國家司法、矯治資源有限，如對被告施以無期徒刑，依照被告年紀等身體健康因素，可能難再有復歸社會之機會，而被告尚有需要照顧之身心障礙家人，如果能讓被告接受適當教誨後再重新回歸社會、照顧家人，就國民法官法感情而言，比較不會有國家幫犯罪被告養老、長照的資源開銷，所以在刑罰種類上，以有期徒刑較為恰當。
　㈡被告駕車上路前飲用6罐啤酒甚多，考慮本案屬於公共危險犯罪的本質，不能從輕評價被告之行為。
　㈢被告犯後不久即將名下不動產贈與移轉，有明確的脫產行為，且被告並沒有跟被害人家屬達成和解，也沒有任何實質賠償，被告犯後態度不佳。
　㈣依照被告過往素行，被告另有過失致死前案紀錄，且本案交通事故鑑定報告也顯示被告應負擔唯一且主要之肇事責任，所以國民法官法庭更加著重在被告酒後駕車、闖紅燈之行為評價。
　㈤被告於肇事後，有託人報警處理，且現高齡73歲，參酌國民平均餘命年數，如果宣告過長刑度，被告可能已經無法回到社會。
　㈥國民法官法庭有透過判決與社會對話的功能，國民法感情厭惡酒駕行為，期待類似悲劇不再發生，同時考量被告所犯之罪本質上仍然是公共危險犯罪，對社會秩序有一定的危險性，因此認為檢察官的求處刑度較為恰當。
　㈦國民法官法庭認為本案不是財產犯罪，比起由國家處以罰金，應優先考量讓被告有賠償被害人家屬的可能性，也避免加重被告將來復歸社會、家庭時之長照負擔，所以不予併科罰金。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國民法官法第86條、第87條、第88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段可芳提起公訴，檢察官林柏宇、葉喬鈞、程慧晶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11　　日
　　　　　　　　　刑事第一庭　審判長法　官　王子榮
　　　　　　　　　
　　　　　　　　　　　　　　　　　　法　官　詹皇輝
　　　　　　　　　　　　　　　　　　
　　　　　　　　　　　　　　　　　　法　官　黃震岳
　　　　　　　　　　　　　　　　　　
　　　　　　　　　　　　本件經國民法官全體參與審判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
送上級法院」。
告訴人或被害人如不服判決，應備理由具狀向檢察官請求上訴，
上訴期間之計算，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起算。
　　　　　　　　　　　　　　　　　 書記官　沈詩婷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14　　日


附表：
㈠檢察官聲請調查之證據：
		編號

		證據名稱



		編號1

		統合偵查報告書



		編號2

		勘驗現場監視器影像



		編號3

		勘驗現場照片、相驗照片



		編號4

		生活照片



		編號5

		臺灣雲林地方法院113年度司全字第88號民事裁定



		編號6

		全國財產稅總歸戶財產查詢清單、112年度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資料清單



		編號7

		臺灣嘉義地方法院113年度訴字第315號民事判決



		編號8

		臺灣雲林地方法院113年度國審刑全字第1號刑事附帶民事訴訟裁定



		編號9

		刑案資料查註紀錄表、臺灣嘉義地方法院109年度嘉交簡字第774號刑事簡易判決及臺灣嘉義地方檢察署檢察官109年度速偵字第877號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



		編號10

		證人即員警鄭竣澤於審判中之證述



		編號11

		證人即告訴人蔡秋華於審判中之證述







㈡被告及辯護人聲請調查之證據：
		編號

		證據名稱



		編號1

		被告（現戶全戶）戶籍謄本



		編號2

		被告配偶身心障礙手冊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185條之3
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30萬元以下罰金：
一、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達每公升零點二五毫克或血液中酒精濃度達百分之零點零五以上。
二、有前款以外之其他情事足認服用酒類或其他相類之物，致不能安全駕駛。
三、尿液或血液所含毒品、麻醉藥品或其他相類之物或其代謝物達行政院公告之品項及濃度值以上。
四、有前款以外之其他情事足認施用毒品、麻醉藥品或其他相類之物，致不能安全駕駛。
因而致人於死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2百萬元以下罰金；致重傷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1百萬元以下罰金。
曾犯本條或陸海空軍刑法第54條之罪，經有罪判決確定或經緩起訴處分確定，於十年內再犯第1項之罪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5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3百萬元以下罰金；致重傷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2百萬元以下罰金。



臺灣雲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國審交訴字第1號

公  訴  人  臺灣雲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林金木





選任辯護人  張庭禎律師（法扶律師）                      

上列被告因公共危險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1

318號），由國民法官全體參與審判，本院國民法官法庭判決如

下：

　　主　　文

林金木犯刑法第一百八十五條之三第三項前段之不能安全駕駛動

力交通工具因而致人於死罪，處有期徒刑8年6月。

　　犯罪事實

一、林金木曾犯刑法第185條之3第1項第1款之罪，經臺灣嘉義地

    方法院以109年嘉交簡第774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2月，並於

    民國109年9月1日確定。

二、林金木於113年1月21日下午2時許，在某高速公路下涵洞，

    飲用啤酒6瓶後，於同日下午3時許，駕駛車牌號碼000-0000

    號自用小客車上路，於同日下午4時7分許，沿雲林縣大埤鄉

    民生路由北往南方向行駛，行經雲林縣大埤鄉民生路與和平

    路之路口，竟闖越紅燈，適有蔡新添騎乘電動醫療代步車，

    沿雲林縣大埤鄉和平路由西往東方向直行行駛至上開路口，

    遭林金木所駕車輛撞擊，致蔡新添因嚴重頭部外傷併顱內出

    血及顱骨骨折、中樞神經衰竭而死亡。嗣警據報到場處理，

    於同日下午4時40分許，測得林金木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達每

    公升0.47毫克。

　　理　　由

一、證據名稱：

　　除被告林金木之自白外，並有附表所示之證據資料可佐，堪

    認被告自白與事實相符，足以憑採，其犯行事證明確，可以

    認定，應依法論科。

二、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185條之3第3項前段之不能安全駕

    駛動力交通工具因而致人於死罪。

三、被告於肇事後，託人報警處理，且於警員前往現場處理時在

    場並當場承認為肇事人，固符自首之要件。惟國民法官法庭

    考量被告於肇事後之思維大多放在保護其自己家人，事後並

    未看到被告對被害人家屬有任何實質上的金錢賠償或慰問，

    對案件態度消極，也有不依指定時間到庭、說詞反覆，甚至

    脫產的狀況，被告也沒有到靈堂致意，實在有太多逃避責任

    的作為及傾向，顯見被告沒有真摯面對司法的決心，故本件

    不依照刑法第62條規定減輕其刑。　　

四、量刑：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

　㈠國民法官法庭考量國家司法、矯治資源有限，如對被告施以

    無期徒刑，依照被告年紀等身體健康因素，可能難再有復歸

    社會之機會，而被告尚有需要照顧之身心障礙家人，如果能

    讓被告接受適當教誨後再重新回歸社會、照顧家人，就國民

    法官法感情而言，比較不會有國家幫犯罪被告養老、長照的

    資源開銷，所以在刑罰種類上，以有期徒刑較為恰當。

　㈡被告駕車上路前飲用6罐啤酒甚多，考慮本案屬於公共危險犯

    罪的本質，不能從輕評價被告之行為。

　㈢被告犯後不久即將名下不動產贈與移轉，有明確的脫產行為

    ，且被告並沒有跟被害人家屬達成和解，也沒有任何實質賠

    償，被告犯後態度不佳。

　㈣依照被告過往素行，被告另有過失致死前案紀錄，且本案交

    通事故鑑定報告也顯示被告應負擔唯一且主要之肇事責任，

    所以國民法官法庭更加著重在被告酒後駕車、闖紅燈之行為

    評價。

　㈤被告於肇事後，有託人報警處理，且現高齡73歲，參酌國民

    平均餘命年數，如果宣告過長刑度，被告可能已經無法回到

    社會。

　㈥國民法官法庭有透過判決與社會對話的功能，國民法感情厭

    惡酒駕行為，期待類似悲劇不再發生，同時考量被告所犯之

    罪本質上仍然是公共危險犯罪，對社會秩序有一定的危險性

    ，因此認為檢察官的求處刑度較為恰當。

　㈦國民法官法庭認為本案不是財產犯罪，比起由國家處以罰金

    ，應優先考量讓被告有賠償被害人家屬的可能性，也避免加

    重被告將來復歸社會、家庭時之長照負擔，所以不予併科罰

    金。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國民法官法第86

條、第87條、第88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段可芳提起公訴，檢察官林柏宇、葉喬鈞、程慧晶

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11　　日

　　　　　　　　　刑事第一庭　審判長法　官　王子榮

　　　　　　　　　

　　　　　　　　　　　　　　　　　　法　官　詹皇輝

　　　　　　　　　　　　　　　　　　

　　　　　　　　　　　　　　　　　　法　官　黃震岳

　　　　　　　　　　　　　　　　　　

　　　　　　　　　　　　本件經國民法官全體參與審判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

送上級法院」。

告訴人或被害人如不服判決，應備理由具狀向檢察官請求上訴，

上訴期間之計算，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起算。

　　　　　　　　　　　　　　　　　 書記官　沈詩婷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14　　日



附表：

㈠檢察官聲請調查之證據：

編號 證據名稱 編號1 統合偵查報告書 編號2 勘驗現場監視器影像 編號3 勘驗現場照片、相驗照片 編號4 生活照片 編號5 臺灣雲林地方法院113年度司全字第88號民事裁定 編號6 全國財產稅總歸戶財產查詢清單、112年度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資料清單 編號7 臺灣嘉義地方法院113年度訴字第315號民事判決 編號8 臺灣雲林地方法院113年度國審刑全字第1號刑事附帶民事訴訟裁定 編號9 刑案資料查註紀錄表、臺灣嘉義地方法院109年度嘉交簡字第774號刑事簡易判決及臺灣嘉義地方檢察署檢察官109年度速偵字第877號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 編號10 證人即員警鄭竣澤於審判中之證述 編號11 證人即告訴人蔡秋華於審判中之證述 

㈡被告及辯護人聲請調查之證據：

編號 證據名稱 編號1 被告（現戶全戶）戶籍謄本 編號2 被告配偶身心障礙手冊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185條之3

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

得併科30萬元以下罰金：

一、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達每公升零點二五毫克或血液中酒精濃度

    達百分之零點零五以上。

二、有前款以外之其他情事足認服用酒類或其他相類之物，致不

    能安全駕駛。

三、尿液或血液所含毒品、麻醉藥品或其他相類之物或其代謝物

    達行政院公告之品項及濃度值以上。

四、有前款以外之其他情事足認施用毒品、麻醉藥品或其他相類

    之物，致不能安全駕駛。

因而致人於死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2百萬元

以下罰金；致重傷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1百

萬元以下罰金。

曾犯本條或陸海空軍刑法第54條之罪，經有罪判決確定或經緩起

訴處分確定，於十年內再犯第1項之罪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

徒刑或5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3百萬元以下罰金；致重傷者，

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2百萬元以下罰金。






臺灣雲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國審交訴字第1號
公  訴  人  臺灣雲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林金木




選任辯護人  張庭禎律師（法扶律師）                      
上列被告因公共危險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1318號），由國民法官全體參與審判，本院國民法官法庭判決如下：
　　主　　文
林金木犯刑法第一百八十五條之三第三項前段之不能安全駕駛動力交通工具因而致人於死罪，處有期徒刑8年6月。
　　犯罪事實
一、林金木曾犯刑法第185條之3第1項第1款之罪，經臺灣嘉義地方法院以109年嘉交簡第774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2月，並於民國109年9月1日確定。
二、林金木於113年1月21日下午2時許，在某高速公路下涵洞，飲用啤酒6瓶後，於同日下午3時許，駕駛車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車上路，於同日下午4時7分許，沿雲林縣大埤鄉民生路由北往南方向行駛，行經雲林縣大埤鄉民生路與和平路之路口，竟闖越紅燈，適有蔡新添騎乘電動醫療代步車，沿雲林縣大埤鄉和平路由西往東方向直行行駛至上開路口，遭林金木所駕車輛撞擊，致蔡新添因嚴重頭部外傷併顱內出血及顱骨骨折、中樞神經衰竭而死亡。嗣警據報到場處理，於同日下午4時40分許，測得林金木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達每公升0.47毫克。
　　理　　由
一、證據名稱：
　　除被告林金木之自白外，並有附表所示之證據資料可佐，堪認被告自白與事實相符，足以憑採，其犯行事證明確，可以認定，應依法論科。
二、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185條之3第3項前段之不能安全駕駛動力交通工具因而致人於死罪。
三、被告於肇事後，託人報警處理，且於警員前往現場處理時在場並當場承認為肇事人，固符自首之要件。惟國民法官法庭考量被告於肇事後之思維大多放在保護其自己家人，事後並未看到被告對被害人家屬有任何實質上的金錢賠償或慰問，對案件態度消極，也有不依指定時間到庭、說詞反覆，甚至脫產的狀況，被告也沒有到靈堂致意，實在有太多逃避責任的作為及傾向，顯見被告沒有真摯面對司法的決心，故本件不依照刑法第62條規定減輕其刑。　　
四、量刑：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
　㈠國民法官法庭考量國家司法、矯治資源有限，如對被告施以無期徒刑，依照被告年紀等身體健康因素，可能難再有復歸社會之機會，而被告尚有需要照顧之身心障礙家人，如果能讓被告接受適當教誨後再重新回歸社會、照顧家人，就國民法官法感情而言，比較不會有國家幫犯罪被告養老、長照的資源開銷，所以在刑罰種類上，以有期徒刑較為恰當。
　㈡被告駕車上路前飲用6罐啤酒甚多，考慮本案屬於公共危險犯罪的本質，不能從輕評價被告之行為。
　㈢被告犯後不久即將名下不動產贈與移轉，有明確的脫產行為，且被告並沒有跟被害人家屬達成和解，也沒有任何實質賠償，被告犯後態度不佳。
　㈣依照被告過往素行，被告另有過失致死前案紀錄，且本案交通事故鑑定報告也顯示被告應負擔唯一且主要之肇事責任，所以國民法官法庭更加著重在被告酒後駕車、闖紅燈之行為評價。
　㈤被告於肇事後，有託人報警處理，且現高齡73歲，參酌國民平均餘命年數，如果宣告過長刑度，被告可能已經無法回到社會。
　㈥國民法官法庭有透過判決與社會對話的功能，國民法感情厭惡酒駕行為，期待類似悲劇不再發生，同時考量被告所犯之罪本質上仍然是公共危險犯罪，對社會秩序有一定的危險性，因此認為檢察官的求處刑度較為恰當。
　㈦國民法官法庭認為本案不是財產犯罪，比起由國家處以罰金，應優先考量讓被告有賠償被害人家屬的可能性，也避免加重被告將來復歸社會、家庭時之長照負擔，所以不予併科罰金。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國民法官法第86條、第87條、第88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段可芳提起公訴，檢察官林柏宇、葉喬鈞、程慧晶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11　　日
　　　　　　　　　刑事第一庭　審判長法　官　王子榮
　　　　　　　　　
　　　　　　　　　　　　　　　　　　法　官　詹皇輝
　　　　　　　　　　　　　　　　　　
　　　　　　　　　　　　　　　　　　法　官　黃震岳
　　　　　　　　　　　　　　　　　　
　　　　　　　　　　　　本件經國民法官全體參與審判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
送上級法院」。
告訴人或被害人如不服判決，應備理由具狀向檢察官請求上訴，
上訴期間之計算，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起算。
　　　　　　　　　　　　　　　　　 書記官　沈詩婷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14　　日


附表：
㈠檢察官聲請調查之證據：
		編號

		證據名稱



		編號1

		統合偵查報告書



		編號2

		勘驗現場監視器影像



		編號3

		勘驗現場照片、相驗照片



		編號4

		生活照片



		編號5

		臺灣雲林地方法院113年度司全字第88號民事裁定



		編號6

		全國財產稅總歸戶財產查詢清單、112年度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資料清單



		編號7

		臺灣嘉義地方法院113年度訴字第315號民事判決



		編號8

		臺灣雲林地方法院113年度國審刑全字第1號刑事附帶民事訴訟裁定



		編號9

		刑案資料查註紀錄表、臺灣嘉義地方法院109年度嘉交簡字第774號刑事簡易判決及臺灣嘉義地方檢察署檢察官109年度速偵字第877號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



		編號10

		證人即員警鄭竣澤於審判中之證述



		編號11

		證人即告訴人蔡秋華於審判中之證述







㈡被告及辯護人聲請調查之證據：
		編號

		證據名稱



		編號1

		被告（現戶全戶）戶籍謄本



		編號2

		被告配偶身心障礙手冊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185條之3
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30萬元以下罰金：
一、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達每公升零點二五毫克或血液中酒精濃度達百分之零點零五以上。
二、有前款以外之其他情事足認服用酒類或其他相類之物，致不能安全駕駛。
三、尿液或血液所含毒品、麻醉藥品或其他相類之物或其代謝物達行政院公告之品項及濃度值以上。
四、有前款以外之其他情事足認施用毒品、麻醉藥品或其他相類之物，致不能安全駕駛。
因而致人於死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2百萬元以下罰金；致重傷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1百萬元以下罰金。
曾犯本條或陸海空軍刑法第54條之罪，經有罪判決確定或經緩起訴處分確定，於十年內再犯第1項之罪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5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3百萬元以下罰金；致重傷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2百萬元以下罰金。



臺灣雲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國審交訴字第1號

公  訴  人  臺灣雲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林金木





選任辯護人  張庭禎律師（法扶律師）                      

上列被告因公共危險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1318號），由國民法官全體參與審判，本院國民法官法庭判決如下：

　　主　　文

林金木犯刑法第一百八十五條之三第三項前段之不能安全駕駛動力交通工具因而致人於死罪，處有期徒刑8年6月。

　　犯罪事實

一、林金木曾犯刑法第185條之3第1項第1款之罪，經臺灣嘉義地方法院以109年嘉交簡第774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2月，並於民國109年9月1日確定。

二、林金木於113年1月21日下午2時許，在某高速公路下涵洞，飲用啤酒6瓶後，於同日下午3時許，駕駛車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車上路，於同日下午4時7分許，沿雲林縣大埤鄉民生路由北往南方向行駛，行經雲林縣大埤鄉民生路與和平路之路口，竟闖越紅燈，適有蔡新添騎乘電動醫療代步車，沿雲林縣大埤鄉和平路由西往東方向直行行駛至上開路口，遭林金木所駕車輛撞擊，致蔡新添因嚴重頭部外傷併顱內出血及顱骨骨折、中樞神經衰竭而死亡。嗣警據報到場處理，於同日下午4時40分許，測得林金木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達每公升0.47毫克。

　　理　　由

一、證據名稱：

　　除被告林金木之自白外，並有附表所示之證據資料可佐，堪認被告自白與事實相符，足以憑採，其犯行事證明確，可以認定，應依法論科。

二、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185條之3第3項前段之不能安全駕駛動力交通工具因而致人於死罪。

三、被告於肇事後，託人報警處理，且於警員前往現場處理時在場並當場承認為肇事人，固符自首之要件。惟國民法官法庭考量被告於肇事後之思維大多放在保護其自己家人，事後並未看到被告對被害人家屬有任何實質上的金錢賠償或慰問，對案件態度消極，也有不依指定時間到庭、說詞反覆，甚至脫產的狀況，被告也沒有到靈堂致意，實在有太多逃避責任的作為及傾向，顯見被告沒有真摯面對司法的決心，故本件不依照刑法第62條規定減輕其刑。　　

四、量刑：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

　㈠國民法官法庭考量國家司法、矯治資源有限，如對被告施以無期徒刑，依照被告年紀等身體健康因素，可能難再有復歸社會之機會，而被告尚有需要照顧之身心障礙家人，如果能讓被告接受適當教誨後再重新回歸社會、照顧家人，就國民法官法感情而言，比較不會有國家幫犯罪被告養老、長照的資源開銷，所以在刑罰種類上，以有期徒刑較為恰當。

　㈡被告駕車上路前飲用6罐啤酒甚多，考慮本案屬於公共危險犯罪的本質，不能從輕評價被告之行為。

　㈢被告犯後不久即將名下不動產贈與移轉，有明確的脫產行為，且被告並沒有跟被害人家屬達成和解，也沒有任何實質賠償，被告犯後態度不佳。

　㈣依照被告過往素行，被告另有過失致死前案紀錄，且本案交通事故鑑定報告也顯示被告應負擔唯一且主要之肇事責任，所以國民法官法庭更加著重在被告酒後駕車、闖紅燈之行為評價。

　㈤被告於肇事後，有託人報警處理，且現高齡73歲，參酌國民平均餘命年數，如果宣告過長刑度，被告可能已經無法回到社會。

　㈥國民法官法庭有透過判決與社會對話的功能，國民法感情厭惡酒駕行為，期待類似悲劇不再發生，同時考量被告所犯之罪本質上仍然是公共危險犯罪，對社會秩序有一定的危險性，因此認為檢察官的求處刑度較為恰當。

　㈦國民法官法庭認為本案不是財產犯罪，比起由國家處以罰金，應優先考量讓被告有賠償被害人家屬的可能性，也避免加重被告將來復歸社會、家庭時之長照負擔，所以不予併科罰金。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國民法官法第86條、第87條、第88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段可芳提起公訴，檢察官林柏宇、葉喬鈞、程慧晶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11　　日

　　　　　　　　　刑事第一庭　審判長法　官　王子榮

　　　　　　　　　

　　　　　　　　　　　　　　　　　　法　官　詹皇輝

　　　　　　　　　　　　　　　　　　

　　　　　　　　　　　　　　　　　　法　官　黃震岳

　　　　　　　　　　　　　　　　　　

　　　　　　　　　　　　本件經國民法官全體參與審判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

送上級法院」。

告訴人或被害人如不服判決，應備理由具狀向檢察官請求上訴，

上訴期間之計算，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起算。

　　　　　　　　　　　　　　　　　 書記官　沈詩婷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14　　日



附表：

㈠檢察官聲請調查之證據：

編號 證據名稱 編號1 統合偵查報告書 編號2 勘驗現場監視器影像 編號3 勘驗現場照片、相驗照片 編號4 生活照片 編號5 臺灣雲林地方法院113年度司全字第88號民事裁定 編號6 全國財產稅總歸戶財產查詢清單、112年度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資料清單 編號7 臺灣嘉義地方法院113年度訴字第315號民事判決 編號8 臺灣雲林地方法院113年度國審刑全字第1號刑事附帶民事訴訟裁定 編號9 刑案資料查註紀錄表、臺灣嘉義地方法院109年度嘉交簡字第774號刑事簡易判決及臺灣嘉義地方檢察署檢察官109年度速偵字第877號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 編號10 證人即員警鄭竣澤於審判中之證述 編號11 證人即告訴人蔡秋華於審判中之證述 

㈡被告及辯護人聲請調查之證據：

編號 證據名稱 編號1 被告（現戶全戶）戶籍謄本 編號2 被告配偶身心障礙手冊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185條之3

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30萬元以下罰金：

一、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達每公升零點二五毫克或血液中酒精濃度達百分之零點零五以上。

二、有前款以外之其他情事足認服用酒類或其他相類之物，致不能安全駕駛。

三、尿液或血液所含毒品、麻醉藥品或其他相類之物或其代謝物達行政院公告之品項及濃度值以上。

四、有前款以外之其他情事足認施用毒品、麻醉藥品或其他相類之物，致不能安全駕駛。

因而致人於死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2百萬元以下罰金；致重傷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1百萬元以下罰金。

曾犯本條或陸海空軍刑法第54條之罪，經有罪判決確定或經緩起訴處分確定，於十年內再犯第1項之罪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5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3百萬元以下罰金；致重傷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2百萬元以下罰金。





